
爱宠志愿者张婷婷发言

律师向居民解读 《养犬软法指引》 的具体内容

“我想跟大家讨论关于遛狗行为的

问题。” 近日， 在万里街道举办的“文

明养宠开放麦” 活动中， 愉景华庭社区

爱宠志愿者朱顺健说道， “遛狗时， 经

常碰到的不文明行为就是不牵绳的问

题。 很多居民养的是小型犬， 觉得不用

牵绳，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之前也发生

过没有牵绳的小型犬和牵着绳的大型犬

打斗的事件， 导致路过的老人受到惊吓

摔倒， 这是非常严重的后果。”

在因宠物产生的矛盾纠纷中， 很多

非养宠居民认为， 宠物主人不应疏于对

“毛孩子” 的管教。 作为一名“铲屎

官”， 朱顺健表示， 宠物狗需要活动的

空间， 不可能一直关在家里， 但也不能

放任不管。 “我的想法是， 我们社区或

街道可以举办一些养犬知识课堂， 请专

业人士来分享如何安全遛狗， 以及如何

教育管控它们的日常行为， 同时进行必

要的普法， 让宠物主人知道自己的责任

边界。”

“随着养宠家庭增多， 不文明的养

宠现象已经成了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

这些看似是小事情， 却直接影响了社会

和谐和安全。” 普陀公安分局万里派出

所民警沈逸丰告诉记者， 上个月， 他为

宠物出警就有四五次， 包括流浪狗伤

人、 遛狗不牵狗绳等。 “派出所以常态

化巡查和教育劝导为主， 在重点区域以

及高峰时段， 我们会加强巡逻， 干预这

些不文明的行为。 同时， 我们会联合城

管、 居委开展协同治理， 督促养宠居民

依法依规养宠。 但仅靠处罚是不够的，

更需要的是让社区居民都能形成共识，

从思想上真正重视起来。”

“讲个题外话， 我前一阵子去了徐

汇西岸， 那里现在可以说是‘遛宠天

堂’， 有大量的宠物猫、 宠物狗以及来

往人群， 但是他们能和谐地相处在一

起。” 沈逸丰认为， 这其中的一大原因

是养宠人具有管教宠物的意识， “很多

人把猫和狗当作自己的小孩， 但是家长

对小孩不仅要关爱， 也要对他们有一定

的教育。”

文明养犬需要责任感

不应将“毛孩子”随意遗弃

社区里的“开放麦”：聊聊养宠那些事
普陀区出台全市首份《养犬软法指引》

!
□ 记者 王葳然

不牵绳的宠物犬、 未及时清理的粪便、 夜半时分

的吠叫……这些事常常成为社区矛盾的导火索， 如何

平衡“毛孩子” 的自由与邻里间的和谐， 成了当前社

区治理所需要解决的难题。

面对“硬法” 管不到的细节， 普陀区万里街道于

近日出台了全市首份 《养犬软法指引》 （以下简称

“软法指引”）， 这份“软法指引” 更像是一份面向社

区居民的“文明契约”， 为居民指明在宠物友好社区

内的合规养犬流程， 以及养犬需要注意的法律事项。

这份“软法指引” 能否让“铲屎官” 与非养宠居

民从对立走向理解， 找到社区治理的“最大公约数”？

又能否为宠物友好社区的管理提供可复制的样本？ 记

者近日来到万里街道， 参加一场开在社区里的“开放

麦”， 了解居民们的诉求与建议， 以及“软法” 所能

发挥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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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弃宠物的情况在我们小区里一

直存在， 现行的法律对遗弃宠物的行为

还没有明确的处罚规定。” 作为爱宠志

愿者， 来自中环锦元社区的居民傅漪

娜， 一直参与社区流浪猫狗的治理。

“为了控制流浪猫狗的数量， 我们为近

40 只‘毛孩子’ 做了绝育， 可是问题

就来了， 绝育了这么多， 又领养了这么

多， 怎么还有那么多？”

傅漪娜说， 上个月， 她所在的小区

有一只猫连猫带笼被遗弃。 “我们通过

视频找到了遗弃者， 但无法追究责任。”

她无奈地说。 遗弃宠物者有很多种理

由， 有时候是单纯的不喜欢了， 有时候

是情侣分手了， 有时候是身体不适等

等， “我们一直在为这一部分人买单，

并且我也一直关注国家在遗弃宠物这方

面法律的进展。 湖南长沙在地方性法规

中就有明确的规定。”

记者了解到，《长沙市养犬管理条

例》 第 22 条第 7 项明确规定，“不得遗

弃、虐待犬只”，对于违反该规定遗弃犬

只的主人， 公安机关可处罚 1000 元，并

吊销养犬许可，五年内不予许可养犬。

事实上，《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第

27 条第 2 款也明确规定了“养犬人不得

遗弃饲养的犬只”， 违反该项规定的，由

公安部门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

款，并吊销《养犬登记证》， 养犬人五年

内不得申请办理《养犬登记证》。

“宠物是一个生命体， 首先在观念

方面， 要强化生命教育理念， 要在社区

和学校教育中， 强调负责任养宠的重要

性， 减少人们盲目或冲动养宠的行为。”

志愿者张婷婷说， 很多最终因“不喜

欢” 而将宠物遗弃的主人， 在当初决定

饲养时只是出于一时冲动。

“如果因为特殊时期需要暂时与宠

物分开， 可以选择宠物店的寄养服务，

或者送到收容所， 而不是简单地遗弃；

同时， 我们也需要社区公约或“软法指

引”， 用更强的仪式感来约束居民的养

宠行为。” 记者看到， “软法指引” 明

确了养犬登记信息变更及注销的办事流

程， 以及犬只收容、 认领、 领养的办理

流程。

记者了解到， “软法指引” 第三部

分“养犬法律责任注意事项” 的第三条

“行为规范类” 明确指出： 饲养犬只影

响他人生活、 造成他人损害的， 被侵权

人可以依法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或者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除了针对养犬问题

本身的思考外， 更多居民也进一步参与

到了社区治理中。

“社区治理离不开两个‘定’， 一个

叫法定， 一个叫约定。” 活动上， 普陀

区人大代表袁方举例道， 现行《治安管

理处罚法》 第 75 条明确规定， 饲养动

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处警告； 警告

后不改正的， 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

的， 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民法典》 第 1251 条要求， 饲养动物不

得妨碍他人生活。 “但事实上， ‘硬

法’ 中的规定都是很原则性的， 比如说

‘干扰或妨碍他人正常生活’， 并没有明

确量化的指标， 这就需要居民们进行约

定。”

为此， 市人大代表龚顺美也有同样

的感受。 “我举一个例子， 上海没有明

确规定双休日是否可以使用电钻或冲击

钻这类发出剧烈噪音的工具， 不过也留

了一个口子， 如果小区有规定的话可以

从严执行。”

作为一名居民区书记， 龚顺美认为

“约定” 在社区治理中是管用、 好用的，

“至少志愿者和居委干部上门劝说时有

一个依据， 而且这个依据是大家投票决

定的。 我们上门敲门说这些话的时候，

代表的是全体居民。”

“什么样的吠叫算扰民， 这也是居

民向居委会反映的一个高频争议点。”

龚顺美说， “比如， 社区居民可以约定

在晚上 10 点以后连续叫了 5 分钟还没

停， 这就叫扰民。 这时， 居民可以向物

业或居委会反映， 上门提醒主人必须要

进行制止。”

“‘软法指引’ 更加注重前端治理，

让大家首先知道如何文明养犬。” 普陀

区司法局副局长章洁说。 “实际上， 关

于养犬的规定分布在各个法规中， 制定

‘软法指引’ 不是脱离‘硬法’ 的规定，

而是希望把涉及养犬以及居民在养犬时

可能会忽略的条款都汇集在一起， 让大

家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法律法规的相关

要求， 当这些变成居民们的共识， 才能

让宠物友好社区变得和谐有序。”

文明养犬需要边界感

不应疏于对“毛孩子”的管教

文明养犬需要全体居民参与

让居民和“毛孩子”和谐相处


